
No. :6          .

  本人申請掛失之下列股票，經依公示催告程序，宣告無效。附上公司所在地地方法院除權判決
書1份，申請補發新股票為荷。    此致

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

一、宣告無效股票內容
掛失申請書日期字號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公 示 催 告 日 期 文 號

公 示 催 告 登 報 日 期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宣告無效判決日期文號 戶號

(起) (迄)

原印鑑

張 股

二、補發股票內容
經  辦 組　長 正(副)主管

(起) (迄)

張 股 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臺糖公司股票掛失補發股票申請書

股  數股  票  起  迄  號  碼

  字第           號

戶名

報第   版

宣    告    無    效    股    票

張數 股  數

張數

合              計

股  票  起  迄  號  碼

合              計

 


